关于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委员会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

情况的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委员会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委员会本级、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委员会行政执法队、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丰台区文化馆、北京市丰台区图书馆5个行政事业单位。

二、“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6.62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2019年预算数0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2019年预算数2.62万元，与2018年预算数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2019年预算数14万元，同比下降32.37%，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9年预算数14万元，同比下降32.37%，变动原因为公车用车改革，部分车辆停止使用，相应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减少。

三、其他事项说明

无。

